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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来文《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太平镇连

塘村、飞鹅村、何家埔村、钟楼村、屈洞村新建灌溉坡头、排渠、

灌渠等工程立项的函》及有关资料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太平镇连塘村、飞鹅村、何家埔村、钟楼村、屈洞村

新建灌溉坡头、排渠、灌渠等工程项目立项。 

二、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本项目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砖砌排（灌）渠总长 1616.69m，水渠整

治总长 400m；新建陂头 3 座及配套设施；新建浆砌石渠道 3 条，总



长 1657.01m。 

三、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784万元。项目所需

建设资金由太平镇人民政府安排解决。 

四、建设管理模式。项目由你单位组织实施建设。 

五、项目招标方式。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详见附件。 

六、请严格履行项目建设主体责任，按照资金落实情况推进项

目建设，坚决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 

七、本审批文件有效期2年。有效期内完成下一阶段审批工作的，

本审批文件持续有效；有效期届满时未完成下一阶段审批工作的，

在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向我局申请延期，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本审批

文件自动失效。 

 

附件：广州市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广州市从化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8月24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建设项目名称：太平镇连塘村、飞鹅村、何家埔村、钟楼村、屈洞村新建灌溉坡头、排渠、

灌渠等工程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核准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等有关规定，本项目的建筑工

程、安装工程等，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核准部门盖章 

    2023 年 8 月 24 日 

 


